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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七

年A股股票发行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或“海亮股份”）二零零七年A股股票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针对贵会《关

于对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举报信有关问题进行核查的函》（发行监管函[2007]398

号）要求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验证了发行人

提供的相关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验证了副本材料、复印件与原件的一

致性，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问题一：公司是否存在严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形 

 

经本律师核查： 

一、公司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员工加班情况 

截至2007年6月30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员工4600名（含控股子公司），

其中财经管理和工程技术类员工656名，技工及普通操作工等3944名，海亮股份与上

述员工均签署了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与员工所签劳动合同中第四条第一款对加班进

行了规定：“加班加点以乙方自愿原则，加班工资不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

2倍”。劳动合同第六条第四款中还规定：“乙方要求解除本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随时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1、甲方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有的手段

强迫劳动的”。另外，报告期内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所有劳动合同均得到诸暨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鉴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海亮股份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一线生产车间采用计件考核。公司生产存

在淡旺季，故一线员工作时间采用以年为单位的综合工时制。在生产旺季时，一线

员工根据自愿原则安排加班加点，但每月工作时间仍不超过203小时（公司法规定的

月工作时间上限），而且公司按劳动法的规定支付了加班工资；在生产淡季时，一线

员工可以集中休息休假，每年平均约20天，集中休息休假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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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2007年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750元/月）。因此在考虑淡旺季的基础上，如按年度

计算一线员工平均工作时间，则海亮股份一线员工每月的工作时间肯定不会超过203

小时，符合劳动法中关于加班时间的规定。 

 

二、诸暨市劳动和保障局出具的证明 

2007年11月27日，诸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具了证明文件，“浙江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宇公司”）、浙江海亮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绍兴金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浙江铜加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自企

业成立以来，均无因违反相关劳动保护之规定而遭受处罚的情形。依法注销的海亮

集团诸暨废旧金属有限公司、浙江海亮铜管道有限公司、浙江铭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在公司存续期间，均无因违反相关劳动保护之规定而遭受处罚的情形。” 

 

三、诸暨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公司未有劳动争议情况的证明 

2007年12月5日，浙江省诸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了证明，认定：“浙江

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海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绍

兴金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浙江铜加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自2004年1月1日至

今，没有在履行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过程中因违反劳动方面法律、法规，致使员

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案件；报告期内依法注销的海亮集团诸暨废旧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海亮铜管道有限公司、浙江铭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企业存续期间也没有在履行

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过程中因违反劳动方面法律、法规，致使员工申请劳动争议

仲裁案件”。 

 

四、诸暨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出具的证明 

公司已按照浙江省诸暨市的地方社保政策完成了社保费的缴纳工作，符合当地

社保行政部门的要求。 

2007年11月27日，诸暨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出具证明文件：“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海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绍兴金氏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浙江铜加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自企业成立以来，依照国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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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有关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并定期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金，均无因违反相关社会保险之规定而遭受处罚的情形。依法注销的海亮

集团诸暨废旧金属有限公司、浙江海亮铜管道有限公司、浙江铭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在公司存续期间，依照国家及其地方有关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员工

办理社会保险，并定期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金，均无因违反相关社会保险之规定而遭

受处罚的情形”。 

 

五、诸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证明 

2007年12月5日，诸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证明，认定：“浙江海亮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海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绍兴金氏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浙江铜加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自企业成立以来，均无

因安全生产事故而遭受处罚的情形，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

要求。依法注销的海亮集团诸暨废旧金属有限公司、浙江海亮铜管道有限公司、浙

江铭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在2004年至公司依法注销期间，均无因安全生产事故而遭

受处罚的情形”。 

 

六、报告期内科宇公司的福利企业资质年检情况 

海亮股份的控股子公司科宇公司（前身为诸暨市海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为福

利企业，拥有较多数量（约200名）的残疾员工。 

根据规定，福利企业为了延续其资质，必须每年参加并通过省民政厅、省国家

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联合组织的社会福利企业年检年审。在年检年审中，监管部门

按照十个标准考察福利企业，只有全部符合该等条件的福利企业才能通过年检年审。

十个标准的第七条为：有适合残疾职工生理状况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劳动保护措施。 

自1999年成立以来，科宇公司均通过了福利企业年检年审，科宇公司提供了安

全的生产条件，所雇用的残疾员工得到了良好的劳动保护。 

 

七、结论 

综上所述，本律师核查认为，海亮股份不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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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公司是否存在虚报产品产量（特别是内螺纹管年产量）、虚报利润、做

假账、偷税漏税的行为 

 

经本律师核查： 

一、关于是否存在虚报产品产量的问题 

1、海亮股份产品产量真实性的分析 

海亮股份与同行业上市公司高新张铜采用相似的生产工艺（挤压法）生产铜管

产品的品种类似，因此两企业之间单位员工数对应的铜管产销量应基本一致。根据

高新张铜招股说明书，截至2006年6月30日，高新张铜员工人数为1600人，同期铜管

产销量24060吨，单位员工产销量为15.04吨。2007年6月30日，海亮股份（母公司）

员工人数3850人，同期铜管产销量51910吨，单位员工产销量为13.48吨。海亮股份

的单位员工产销量数据略低于高新张铜，其主要原因为海亮股份的产品结构优于高

新张铜，成材率较低的合金管所占比例更高，致使员工单位生产数量下降，这说明

海亮股份虚报产品产量说法的不真实性，因为如果海亮股份高报了产销量，则单位

员工产销量应高于同行业的高新张铜。 

目前海亮股份拥有内螺纹成型机39台，分布在店口两条生产线上，其中V型槽成

型机37台，HSB成型机2台，根据产品规格的不同，每台设备的内螺纹成型能力可达

到3－5吨/天，完全可以满足公司现有内螺纹管产能的生产。 

2、公司主要产成品特别是内螺纹管的产量 

本律师对公司主要产成品的大额入库及出库进行了核查，并重点对内螺纹铜管

的入库、出库及销售发票进行了核查，公司主要产成品均有入库和出库单，内螺纹

管的销售均有销售发票，原始单据均有相关人员的授权批准手续。 

最近三年一期内螺纹管入库及出库的数量、销售发票数量如下： 

数量：公斤 
销售发票数量 

项目 入库数量 出库数量 
内贸 出口 合计 

2007年1-6月 9,417,036.35  9,362,184.36 3,808,472.81 5,532,338.60   9,340,8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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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  10,822,081.98  10,477,176.64 5,781,739.09 4,643,533.66  10,425,272.75  

2005年度  5,783,145.87  5,725,735.50 3,239,171.97  2,466,839.10  5,706,011.07  

2004年度  5,777,495.37  5,274,538.28 3,367,157.98 1,894,687.40  5,261,845.38  

申报会计师审核了公司管理当局对2007年6月30日与会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

有效性，并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大信京核字（2007）第0280号），本律师

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会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根据对公司主要产成品的入库、出库，特别是重点对内螺纹铜管的入库、出库

及销售发票的详查，本律师认为，公司产量真实,内螺纹管产量真实。 

3、最近三年一期铜管实际销量与测算销量的分析 

本律师、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以公司经审计确认后销售收入除以理论铜管价

格（电解铜平均价与平均加工费之和），得出测算销量，将公司所披露的销量与测算

销量进行比较，明细如下表： 
数量：吨/金额：元 

项  目 2007年1-6月 2006年度 2005年度 2004年度 合计 

铜管主营业务收入 2,702,224,719.64 5,112,737,521.50 2,116,782,081.62 1,615,072,884.28 11,546,817,207.04

来料加工收入 17,323,949.96 20,465,043.27 10,454,408.57 13,070,034.24 61,313,436.04

扣除来料加工后的

铜管主营业务收入 
2,684,900,769.68 5,092,272,478.23 2,106,327,673.05 1,602,002,850.04 11,485,503,771.00

电解铜年均价 

(不含税价) 
52,872.99 53,238.72 30,240.26 23,935.04 40,071.75

电解铜单位加工费 

（不含税价） 
5,145.14 4,588.47 3,820.85 3,315.07 4,217.38

小计 58,018.13 57,827.19 34,061.10 27,250.11 44,289.13

铜管测算销量 46,276.93 88,060.18 61,839.68 58,788.86 259,330.07

铜管实际销售数量 51,911.69 95,476.42 67,170.36 67,680.24 282,238.71

来料加工实际数量 4,606.28 6,014.29 4,022.37 6,485.04 21,127.97

扣除来料加工后的

铜管销售数量 
47,305.41 89,462.13 63,147.99 61,195.20 261,110.74

实际销量与测算销 

量之间的差异 
2.17% 1.57% 2.07% 3.93% 0.68% 

 
附注：（1）电解铜平均价为当年每月月末长江现货价之和除以12个月。 

（2）平均加工费为每类产品加工费乘以该类产品销售数量的金额之和，再除以全部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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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 

经分析，公司近三年一期实际销量之和与测算销量之和的差异为0.68%，差异在

合理范围之内，由于公司以销定产，本律师可以合理确认，公司产量基本上等于销

量。 

通过实施上述分析程序，本律师可以合理的确认公司产量真实。 

4、报告期内海关出口数量和金额的分析 

根据2007年12月5日绍兴海关驻诸暨办事处出具的证明，海亮股份报告期内的出

口情况如下表： 

2004年度 

项目 出口金额（美元） 出口数量（千克）

精炼铜管 50113001 13985805

铜锌合金（黄铜）管 8035711 2731542

空调配件（≤4000大卡） 182873 27625

其他铜合金管 16936 2099

合计 58348521 16747071

2005年度 

项目 出口金额（美元） 出口数量（千克）

精炼铜管 114427177 26053153

铜锌合金（黄铜）管 14650580 4103678

空调配件（≤4000大卡） 1817667 248017

黄铜棒 28335 11115

白铜管 11925 1787

精炼铜棒 7532 1977

精炼铜管子附件 7521 832

其他制冷设备用配件 1338 320

白铜管子附件 1194 229

空调配件（>4000大卡） 863 214

合计 130954132 30421322

2006年度 

项目 出口金额（美元） 出口数量（千克）

精炼铜管 300537972 41544243

铜锌合金（黄铜）管 68442153 10027227

空调配件（≤4000大卡） 6634702 669519

精炼铜管子附件 4721245 430762

白铜管 1980895 188578

其他铜合金管 71605 8577

白铜管子附件 27448 2674

其他铜合金管子配件 5651 320

合计 382421671 528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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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6月 

项目 出口金额（美元） 出口数量（千克）

外径≤25mm的其他精炼铜管 111952651 14844589

其他铜锌合金（黄铜）管 37557347 5475821

其他精炼铜管 28906596 3852195

外径≤25mm的带有内（外）螺纹或翅片其他精炼铜管 23638490 3076717

精炼铜管子附件 3408414 304366

制冷量≤4000大卡/时等空调的零件 2881334 264203

其他铜合金管子配件 1371477 116480

白铜管 1263648 90561

合计 210979957 28024932

公司经绍兴海关诸暨办事处证明的数量占全部销量的比例情况如下表： 

        数量：吨 

项   目 2007年1-6月 2006年度 2005年度 2004年度 

出口销售数量      28,024.93  52,871.90   30,421.32  16,747.07 

全部销售数量      51,911.69  95,476.42   67,170.36  67,680.24 

出口占全部销售数量的比例 53.99% 55.38% 45.29% 24.74% 

由上表，经绍兴海关驻诸暨办事处出具出口销售证明，公司近三年一期出口数

量分别为28,024.93吨、52,871.90吨、30,421.32吨、16,747.07吨，出口数量占全

部数量的比例分别为53.99%、55.38%、45.29%、24.74%，特别是2007年1-6月、2006

年度出口数量占全部销量的比例在50%以上，可以合理推断公司产销量真实。 

5、结论 

本律师核查认为，报告期内海亮股份产品产量是真实的，其内螺纹铜管的产量

也是真实的，不存在高报的情况。 

 

二、关于是否存在虚报利润，做假账的问题 

申报会计师对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申报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实施了包括检查

记录或文件、检查有形资产、观察、询问、函证、重新计算、重新执行、分析等程

序，收集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2007年6月30日、2006年12

月31日、2005年12月31日、200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07年1-6月、2006年度、

2005年度、200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申报会计师对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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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财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律师核查认为，公司不存在虚报利润、做假账的行为。 

 

三、关于是否存在偷税漏税的核查 

1、报告期内海亮股份的纳税及税收优惠情况 

依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

一期主要税种纳税情况、税收优惠的鉴证意见》（大信京鉴字（2007）第0048号）并

经本律师核查，公司近三年一期主要税种的纳税情况（本期已交数）如下表： 

项目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1－6月 

增值税 2,653,503.29 54,000,058.90 57,656,053.52 33,870,608.82 

所得税 6,592,706.54 718,431.78 5,669,647.30 6,728,393.19 

（1）增值税税收优惠 

1）自2003年12月25日起，公司类型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自营出口业务依法享

受国家有关“免、抵、退”的税收优惠政策。 

2）海亮股份之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被诸暨市民政局、诸暨市国税

局、诸暨市地税局认定为福利企业，2004年度、2005年度、2006年度1-9月享受增值

税先征后退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国税发

[2006]112号）以及《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浙国税流[2006]48号），

自2006年10月1日起,增值税实行由主管税务机关按企业实际安置残疾人员的人数限

额即征即退的办法，每年每位残疾人员可退还的增值税限额为3.5万元（即2006年1-9

月按实退还，2006年10-12月按年限额的四分之一计算）。 

（2）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1）海亮股份自2003年12月25日起，公司类型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经浙江省诸

暨市国家税务总局诸国税外[2004]227号文件批准，海亮股份被认定为生产性外商投

资企业，在首个获利年度（即2004年度）起享受“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2004

年度、2005年度海亮股份免征企业所得税，2006年度至2008年度海亮股份减半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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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2）2006年1月26日，浙江省诸暨市国家税务局下发《关于同意浙江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等10户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批复》（诸国税外

[2006]13号），同意公司按购买国产设备金额36,949,660.00元的40%，在规定的期限

内从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6年6月22日，浙江省诸暨市国家税务局下发《关

于同意浙江友谊特种钢有限公司等九户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

的批复》（诸国税外[2006]86号），同意公司按购买国产设备金额29,820,000.00元的

40%，在规定的期限内从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2006年12月25日, 浙江省诸暨

市国家税务局下发《关于诸暨爱水宝管业有限公司等十四户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

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批复》（诸国税外[2006]151号），同意公司按购买国产设备金额

10,193,300.00元的40%，在规定的期限内从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根据上述文

件规定，公司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金额合计30,785,184.00 元，公

司2006年度用新增的企业所得税实际抵免的金额为18,026,543.23 元，尚余

12,758,640.77 元留待以后年度继续抵免；2007年4月24日，浙江省诸暨市国家税务

局下发《诸暨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同意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六家外商投资企业购买

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批复》（诸国税外[2007]75号），同意公司按购买国

产设备金额25,549,950.00元的40%（ 即 10,219,980.00 元），在规定的期限内从新

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公司2007年1-6月新增企业所得税14,216,070.55 元，抵免

2006年度尚未抵扣的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12,758,640.77 元，抵免2007年新增

的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1,457,429.78 元，尚余8,762,550.22元留待下期继续抵

免。  

3）海亮股份之子公司浙江海亮铜管道有限公司经诸国税政[2005]40号文批准，

同意公司按购买国产设备金额3,246,324.00元的40%，在规定的期限内从新增的企业

所得税中抵免，浙江海亮铜管道有限公司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金额

合计1,298,529.60元，2005年度抵扣1,298,529.60元。 

4）海亮股份之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属福利企业，根据诸暨市地方

税务局诸地税政（2004）105号文件批准，2004年度减征50%的企业所得税,减征金额

为5,527,485.98元。根据诸暨市地方税务局诸地税政（2005）104号文件批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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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免征企业所得税,免征金额为19,264,803.90元。根据诸地税政[2006]115号文件

批准,2006年度1-9月免征所得税,免征金额为21,821,393.87元。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6]112号）以及《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财政

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实施办法

的通知》（浙国税流[2006]48号），自2006年10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由企业实施成本

加计扣除办法，即：企业在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以按照企业支付给残疾职工实际

工资的2倍在税前扣除。 

5）海亮股份之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诸地税政[2005]5号文批准，

同意公司按购买国产设备金额4,616,135.20元的40%，在规定的期限内从新增的企业

所得税中抵免，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金

额合计1,846,454.08元，2004年度抵扣1,569,845.81元，2006年抵扣276,608.27元。

海亮股份之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诸地税政[2007]1号文批准同意公

司按购买国产设备金额979,102.00元的40%，在规定的期限内从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

抵免，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金额合计

391,640.80元，2006年度抵扣391,640.80元。 

6）海亮股份之子公司绍兴金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属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2002

年，从2004年度开始盈利，经浙江省诸暨市国家税务总局诸国税外[2005]79文批准，

绍兴金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从2004年度执行“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2004年度、

2005年度免征企业所得税，2006年度至2008年度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7）海亮股份之子公司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属外商投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

享受“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截至2007年6月30日，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尚未

开始生产经营。 

8）海亮股份之子公司越南海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自开始生产经营之日起15年

内，每年所得税税率为10%，上述期满后，每年所得税税率为28%。自获利年度起，

享受“四免七减半”税收优惠政策，截至2007年6月30日，越南海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尚未开始生产经营。 

综上所述，海亮股份及控股子公司享受税收优惠的依据均为国家级政策，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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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政策。 

2、当地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 

2007年11月27日，浙江省诸暨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分别出具了证明文件，

认定：“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海亮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绍兴金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浙江铜加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设立至

今，能够按期依法申报，依法纳税。没有因违反法律、法规而遭受处罚的记录。” 

3、结论 

本律师核查认为，海亮股份报告期内依法按时纳税，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均符合

国家政策，公司不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 

 

问题三、公司的环保是否符合国家环保的有关规定 

 

经本律师核查： 

一、海亮股份主营业务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海亮股份的主要产品为铜及铜合金管、棒，生产过程主要为铜及铜合金的物理

压延过程，在生产中仅仅产生少量的三废，但公司均已利用现有的环保配套设施进

行了无害化处理，不存在违规违法排放的问题。 

另外，对照2007年8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

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号）文，

以及《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

（环发[2003]101号）文，海亮股份从事的铜加工业务不属于该等文件所列的重污染

行业。 

 

二、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出具的核查报告和上海市环境保护局证明 

公司所从事的铜加工业务并非重污染行业，在本次申报前，公司聘请了浙江省

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进行了评估，并报请浙江省

和上海市环保部门核查，2007年3月2日和2007年4月1日，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浙江

省环境保护局分别出具了证明和核查报告，认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在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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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中能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近三年来没有发生污染事故和纠纷，也没有因违反

环境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公司依法领取了排污许可证；建设项目能执行环境影响

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现阶段生产中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固

体废物得到了安全处置和利用；公司的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不含有或使用国家法律、

法规、标准中禁用的物质以及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中禁用的物质”。 

 

三、诸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公司报告期内无环保方面处罚的证明 

2007年12月5日，诸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证明文件，认定：“浙江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海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绍兴金氏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浙江铜加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自2004年1月1日至今，没有因

违反环境保护和环境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事项；报告期内依法注销的

海亮集团诸暨废旧金属有限公司、浙江海亮铜管道有限公司、浙江铭阳新材料有限

公司在企业存续期间也没有因违反环境保护和环境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

的事项”。 

 

四、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环保部门批文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所投的四个项目均为公司原有产品的产能扩大，未增加特殊工艺

过程，因此不会额外产生新污染物。 

公司聘请绍兴市环球环科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编制了该

等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得到了诸暨市和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准，同

意该等项目的建设。 

 

五、结论 

本律师核查认为，海亮股份的主要产品为铜及铜合金管、棒，为铜加工企业，

不属重污染行业。在生产经营中，海亮股份一直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母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生产经营中的环境保护工作均得到了当地以及省级环保部门的认可，不存在

因违反环境保护和环境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事项。另外，本次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项目的环境评估也得到了诸暨市环保局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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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海亮股份的生产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环保方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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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用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股票发行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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